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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文件 

江苏二师委纪〔2020〕7 号 
 

        

关于印发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省教育科学 
研究院处级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

 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院部、部门： 

现将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处级领导干

部廉政档案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处级领导干

部廉政档案管理办法 

 

 

中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     中共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委员会 

2020 年 4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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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
处级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管理办法 

 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进一步完善我院处级干

部监督管理机制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《党政领导

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等党内法规及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院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廉政档案建立对象 

担任领导职务的处级干部。 

二、廉政档案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任免情况、人事档案情况、因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

项受到处理的情况等； 

（二）党风廉政意见回复材料； 

（三）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有关材料； 

（四）年度述责述廉材料； 

（五）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； 

（六）收受上交礼品礼金相关的情况材料；   

（七）涉及的问题线索和处置情况； 

（八）开展谈话函询、初步核实、审查调查以及其他工作形

成的有关材料； 

（九）其他反映廉政情况的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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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廉政档案管理 

（一）遵循《保密法》《档案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。 

（二）干部廉政档案实行一人一档。院纪委指定专人负责，

动态更新。 

（三）各学院、各部门配合做好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相关材料

的收集工作，确保档案信息准确、完整。 

（四）廉政档案内容应严格保密，不得擅自泄露。 

（五）调阅、复制、摘录廉政档案内容，须持单位介绍信或

商请函，并经院纪委领导批准。严格实行回避制度，任何人不得

调阅本人或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廉政档案。 

（六）在廉政档案建立和管理过程中，有瞒报不报、失密泄

密、弄虚作假、失职渎职等行为的，将依法依纪追究责任。 

（七）干部晋级、退休、辞职等原因退出管理范围 3 年后，

其廉政档案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四、廉政档案的利用 

（一）将廉政档案作为向组织部门提供干部廉洁情况的主要

依据，为选拔任用干部把好廉政关。 

（二）院纪委对建档领导干部的廉政情况定期进行分析，重

大问题及时向院党委报告并向组织部通报。 

（三）对廉政档案中反映的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苗头性问题，

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，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。 

五、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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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办法由院纪委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二师、省教科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8 日印发 


